
记者近日从工业和信

息化部获悉，今年前三季

度，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生产快速增长。其中，智

能手机产量8.81亿台，同

比增长1%。

新华社 王鹏

产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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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熙远 陈敏

日常生活中，亲朋好友之间资金往来

较为普遍，往往会出现互负债务的情形。

如果一方提出债务相互抵销，能否予以扣

除呢？近日，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就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2025年2月，许某因资金周转需要向

林某借款40000元，并出具借条约定一个

月内归还。借款到期后，许某迟迟未归

还，遂被林某诉至路桥法院，要求其归还

借款40000元。

被告许某辩称，其与原告林某的借款

属实，但原告配偶陈某于2025年4月向

被告借款35000元，该笔款项发生于双方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当系夫妻共同债

务，因此其要求从欠款中抵扣35000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两笔借款能否相

互抵销？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间自愿成

立民间借贷关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内

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有

效。被告许某向原告林某借款本金金额

4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对此予以

确认。

对于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八条规

定，当事人互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

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

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本案中，原

告配偶陈某表示其所欠被告许某款项并

非用于夫妻共同经营与生活，属于其个人

债务。对此，被告亦未提交证据反证。法

院认为，该两笔债务不属于互负债务的情

形，不支持相互抵销。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许某偿还

原告林某借款本金40000元，并赔偿相应

利息损失。

法官说法：
在商事交易中，经常会出现双方当事

人互负债务的情形，假如该债务的标的物

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

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比如说，

在买卖案件中，甲方主张到期货款，乙方

主张设备质量问题导致的损失，如双方说

法都属实，那么任何一方都可以主张抵

销。又比如，甲向乙借钱后一直未还，甲

一直未按约向乙交付货物，双方债务是否

可以抵销？在这种情形下，双方的债务种

类和品质不同，无法直接抵销，需双方协

商一致才可以进行。可见，债务抵销触发

的必要条件是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和品质

相同，否则无法进行。

本案中，被告认为原告配偶向其借款

为夫妻共债，但未证明款项用于夫妻共同

经营与生活，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原、被

告之间，原告配偶与被告之间债务的主体

亦不相同，债务的种类并不相同。因此，

无法适用债务抵销。

《三湘都市报》 虢灿 李妮妮

小车停在“消防通道 禁止停

车”的标语旁，被天降瓷砖砸中受

损，保险公司支付了4050元维修费

后，起诉该小区物业公司追偿。而就

在事发前不久，物业公司正申请使用

维修基金修缮外墙。近日，记者从湖

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民法院获悉，法

院认为物业公司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与

管理义务，驳回了保险公司诉讼请

求。

2024年 6月，湘潭市某小区业

主肖某为图方便，将车辆停放在明

确标有“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的

区域。不料仅半小时后，车辆便被

高空坠落的外墙瓷砖砸中，导致受

损。由于肖某此前为车辆投保了损

失险，保险公司按约支付了4050元

维修费后，依法取得了向责任方进

行追偿的权利。

保险公司认为，该小区物业公

司作为建筑物管理人，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应对车辆损失承担责

任。而物业公司则辩称已履行基本

管理职责。双方多次协商未果，最

终诉至岳塘法院。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物业公司是否存在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的过错。根据民法典规定，物业公司

作为案涉小区建筑物管理人，对建筑

物外墙有审慎管理义务，诸如进行检

查、维修、养护等。

庭审中，物业公司提交了相关证

据，证明其此前已多次对小区建筑物

外墙进行维修维护，且在事故发生

前，已主动向全体业主发函，告知外

墙瓷砖存在脱落风险，并号召业主们

申请使用房屋维修基金对墙体进行全

面修缮。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已尽到

合理的注意与管理义务。

“高空坠物具有突发性和隐蔽

性，要求物业对每一块外墙瓷砖的

‘潜在松动’进行实时监控，既超出

一般管理能力范围，也缺乏合同与法

律依据。”该案承办法官说。

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已履行基本

管理职责，不应承担责任，故依法

驳回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请求。目

前，该案判决经二审维持，现已生

效。

法官提醒：
高 空 坠 物 是 城 市 的 “ 悬 空 之

痛”，责任划分需兼顾法理情理。物

业 公 司 应 做 到 定 期 检 查 、 及 时 警

示、主动维修，守住“头顶上的安

全”。业主也需规范自身行为，勿因

一时便利酿成更大损失。此外，尽

管违规停车并非本案责任划分的主

因，但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本身就

违反了安全管理规定。消防通道是

“生命通道”，每名车主都应规范停

车，避免将自身及他人财产置于不

必要的风险之中。

《济南时报》 李震

花30万元买了一辆明知被法院查封

的二手车，结果车被收走，这笔钱该由

谁承担？近日，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人

民法院审理这样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24年9月，张某通过微信与韩某

联系，商议购买一辆二手车。张某之妻

念某向韩某指定的银行账户及微信账户

支付购车款共计30万元，车辆随后被张

某提走。2024年10月，案涉车辆因原

车主刘某与他人的合同纠纷，被法院依

法扣押。

2025年3月，念某与张某因车辆被

扣押、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将韩某诉至

槐荫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原告

张某、念某与被告韩某之间的车辆买卖

合同；判令被告韩某返还购车款30万元

及资金占用损失。韩某则辩称，张某在

交易前查询发现车辆处于“查封”状

态，但仍决定继续交易。车辆也已经交

付，请求法院驳回对方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张某、念某与韩某成立

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该案中原、被

告进行案涉车辆的交易时，明知案涉车

辆为查封状态依然选择进行交易，违反

了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

应当认定为无效。该车辆已被某区人民

法院扣押，韩某应当将购车款30万元返

还给原告张某、念某。关于资金占用损

失，因原、被告对案涉买卖合同关系无

效均具有过错，故法院酌情支持部分资

金占用损失。综上，法院判决：被告韩

某返还原告张某、念某的购车款30万

元；被告韩某向原告张某、念某支付上

述款项资金占用损失；驳回原告张某、

念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
日常生活中，车辆作为重要的交通

工具和财产之一，其交易活动频繁而复

杂。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交易双方

的合法权益，车辆交易必须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切勿触碰法律红线。市民在购

买二手车时，请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

车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所有权归

属，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查封等情

形，上述信息对于判断车辆是否可以合

法交易至关重要。同时，在签订车辆买

卖合同时，市民务必认真阅读合同条

款，确保合同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此外，要注意保存好交易凭证和合同文

本等相关证据材料，以便在发生纠纷时

能够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小车停消防通道
天降瓷砖砸伤

保险公司起诉物业追偿
被驳回

借款4万元，能否用其他债务相互抵销？
法院：不属于互负债务，不支持

30万元买的“查封车”被扣押，钱谁赔？
法院：违法交易合同无效


